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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小编，我们公司的产品主要销往国外，报关单非常多，每到年底核对本年有哪些出口报关单还未申报退
税工作量比较大，通常情况下都是根据企业申报退税的台账与电子口岸的出口报关单数据进行比较，有
没有更简便的方法呢？

小编：企业可以登录电子税务局，使用查询及下载未申报报关单的功能，依据系统自动比对的数据，核
对未申报的报关单。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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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电子税务局——【我要查询】——【出口退税信息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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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报关单信息查询及下载】

03

选择退税申报状态【未申报】，出口日期范围，即可查询出未申报退税的报关单

04



点击【导出】，确认下载已筛选数据点击【确认】，可以生成对应的报关单数据

热点问答

A

出口的报关单的申报期限是如何规定的？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
12年第24号）中关于申报程序和期限的规定，企业应在货物报关出口之日（以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退
税专用〉上的出口日期为准，下同）次月起至次年4月30日前的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收齐有关凭证，
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办理出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的退（免）税申报。

B

如果4月申报期以后查询到以前年度出口的报关单还未申报退税，是否还能申报？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国有农用地出租等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
2号）第四条纳税人出口货物劳务、发生跨境应税行为，未在规定期限内申报出口退(免)税或者开具《代
理出口货物证明》的，在收齐退(免)税凭证及相关电子信息后，即可申报办理出口退(免)税；未在规定期
限内收汇或者办理不能收汇手续的，在收汇或者办理不能收汇手续后，即可申报办理退(免)税。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便利出口退税办理
促进外贸平稳发展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9号）第八条 （二）纳税人在退(免)税
申报期截止之日后申报出口货物退(免)税的，应当在申报退(免)税时报送收汇材料。

C

如果查询到的未申报报关单中有无法收汇的怎么办？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便利出口退税办理
促进外贸平稳发展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9号） 第八条

（一）纳税人申报退(免)税的出口货物，应当在出口退(免)税申报期截止之日前收汇。未在规定期限内收
汇，但符合《视同收汇原因及举证材料清单》所列原因的，纳税人留存《出口货物收汇情况表》及举证
材料，即可视同收汇；因出口合同约定全部收汇终日期在退(免)税申报期截止之日后的，应当在合同约
定收汇日期前完成收汇。

⋯⋯

（三）纳税人申报退(免)税的出口货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税务机关未办理出口退(免)税的，不得办理
出口退(免)税；已办理出口退(免)税的，应在发生相关情形的次月用负数申报冲减原退(免)税申报数据，
当期退(免)税额不足冲减的，应补缴差额部分的税款：
1.因出口合同约定全部收汇终日期在退(免)税申报期截止之日后的，未在合同约定收汇日期前完成收汇；
2.未在规定期限内收汇，且不符合视同收汇规定； 3.未按本条规定留存收汇材料。 纳税人在本公告施行
前已发生上述情形但尚未处理的出口货物，应当按照本项规定进行处理；纳税人已按规定处理的出口货
物，待收齐收汇材料、退(免)税凭证及相关电子信息后，即可申报办理出口退(免)税。



（四）纳税人确实无法收汇且不符合视同收汇规定的出口货物，适用增值税免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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